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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歙政复决〔2025〕63 号

申请人歙县某某修理铺（经营者乔某某）

被申请人歙县交通运输局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5 年 8 月 28 日作出的皖黄歙交罚

〔2025〕XXX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向本机关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依法于 2025 年 9 月 5 日予以受理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 2025 年 8 月 28 日作出的皖黄歙

交罚〔2025〕XXX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，1.被申请人仅凭申请人在公安作的笔录这一份证

据就认定申请人违法，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2.发生事故的车辆

加装的是槽钢，不是申请人改装的，被申请人没有查清楚。听证

的时候被申请人展示的事故图片上显示是槽钢，申请人当时提出

异议但听证没有答复，程序违法。3.申请人是个体户挣钱养活全

家六口人，生活不易，而且这个事故不是申请人造成的，罚款两

万元太重，不合理。4.申请人仅为承揽方提供焊接服务，司机带

材料指明怎么焊的，公安笔录中也是这样说的。5.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一条、行政机关因公安系统缺失不能提

供类案，视为举证不能，处罚决定依法撤销。6.需要改装部件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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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以及全程执法录像。

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，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

书、皖黄歙交罚〔2025〕XX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营业执照副本、

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。

被申请人称，一、案件事实清楚。根据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

大队提供的歙县“XX”交通事故涉事车辆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

车调查情况的有关案件线索，被申请人指派执法人员杨某路、李

某（执法证号 XXX、XXX）对“申请人涉嫌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擅自

改装机动车案”进行调查。经调查，申请人经营者乔某某，个体

工商户，2022 年 6 月 1 日注册，主要经营金属制品修理、电气设

备修理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等。2025 年 3 月初，申请人经营者乔

某某将黄皖 AGXXXX 货车驾驶员汪某自带的“方管”（每根宽 10

厘米、厚 5 厘米、长 6 米）焊接至该车货箱左右两侧及后侧挡板

上，经焊接后该车的货箱高度比车辆型号公告信息记录超 20 厘

米。申请人未核实相关手续，为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的货箱

加装挡板，擅自改变了车辆的外廓尺寸，应当认定为机动车维修

经营者擅自改装机动车行为。

二、违法证据确凿。根据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，被申请人依

法取得了 6 组主要证据材料，均符合证据的“三性”（合法性、

真实性、关联性），且证据材料之间相互印证，形成完整的证据

链。1、歙县交管大队案件线索移送材料。来源于歙县公安局交管

大队，主要包括某某汽修厂张某某询问笔录 1 份和某某修理铺乔

某某的询问笔录 2 份。证明 XX 修理铺经营者乔某某，于 25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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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初将“方管”（每根宽 10 厘米、厚 5 厘米、长 6 米）焊接至黄

皖 AGXXXX 货车货箱左右两侧及后侧挡板上的事实。2、乔某某的

调查材料。来源于乔某某提供及其乔某某的陈述，主要包括营业

执照、乔某某焊工证、乔某某身份证的复印件各 1 份，以及乔某

某询问笔录 1 份，证明 XX 修理铺的经营范围包括机动车维修，经

营者乔某某具备从事焊接与热切割资质，于 2025 年 3 月初帮汪某

驾驶的黄皖 AGXXXX 货车货箱焊接过挡板，将“方管”（每根宽 1

0 厘米、厚 5 厘米、长 6 米）焊接至该车货箱左右两侧及后侧挡

板上的事实。3、2025 年 7 月 24 日协查材料。来源于歙县公安局

交管大队，主要包括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车辆信息 1 份，司

法鉴定意见书（副本）1 份。证明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及其

车型号公告的基本信息，该车型货箱最高 1500mm,检验皖 AGXXXX

重型自卸货车货箱高约 1.8m;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货箱相较于

登记照片在货箱侧面挡板上方焊接一挡板的事实。4、2025 年 8

月 12 日协查材料。来源于歙县公安局交管大队，主要包括汪某（驾

驶员）和洪某（车主）的询问笔录各 1 份。证明了 2025 年 3 月份，

XX 修理铺乔某某通过焊接方管为重型自卸货车（黄皖 AGXXXX）加

装栏板，焊接方管的栏板损坏后不久，该车又在老某汽车修理厂

用槽钢重新加装了栏板的事实。5、洪某的调查材料。来源于洪某

提供及其洪某的陈述，主要包括 2025 年 3 月 11 日驾驶员汪某付

给 XX 修理铺的微信转帐记录，4 月 2 日洪某扫给老某钣金（老某

汽车修理厂）的二维码付款记录，以及洪某的询问笔录。证明了

某某修理厂于 2025 年 3 月份通过焊接方管为皖 AGXXXX 重型自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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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车货箱加装栏板，时间不长损坏后，该车于 2025 年 4 月初又在

老某汽车修理厂重新使用槽钢加装栏板的事实。6、歙县老某汽车

修理厂的调查材料。来源于老某汽车修理厂经营者方某某提供及

其方某某的陈述，主要包括营业执照、方某某的钣金工证、焊工

证和身份证的复印件各 1 份，以及方某某询问笔录 1 份。证明了

2025 年 4 月初，老某汽车修理厂方某某将焊接在皖 AGXXXX 重型

自卸货车货箱上损坏的方管栏板拆除后，用槽钢替换，重新焊接

至该车货箱左右两侧及后侧挡板上的事实。

三、执法程序合法。根据歙县“XX”交通事故的调查情况，

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25年 7月9日向被申请人提供了相

关违法线索，被申请人于 7 月 10 日立案调查。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

两名执法人员依法向申请人出示了执法证件，告知其调查内容及

其享有的权利义务，并听取申请人的陈述申辩。根据调查结果，

被申请人于 7 月 17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告知

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，以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依申请人 7 月

21 日要求听证的申请，被申请人依法于 7 月 30 日向申请人送达

《听证通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参加听证的时间、地点及有关事项，

并于 8 月 7 日举行了听证会。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根据听

证情况和内部审核，被申请人又多方调查补充了证据材料。2025

年 8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依法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当面宣读了全部内容，告知其违法事实和证据，依据的法律条款，

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，以及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

途径。被申请人在案件调查处理期间所遵循的程序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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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适用法律正确。根据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二

条规定，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擅自改装机动车，不得承修已报

废的机动车，不得利用配件拼装机动车。托修方要改变机动车车

身颜色，更换发动机、车身和车架的，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，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在查看相关手续后方可

承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机动

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，不得擅自改装机动车。

而申请人却罔顾法律规定，未查看相关手续，在涉案车辆驾驶员

的要求下，擅自将方管焊接到车辆货箱挡板上，改变了涉案车辆

货箱的外廓尺寸，属于典型的“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擅自改装机动

车”行为。本案现已查明，申请人擅自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

属于初次违法，但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该次改装行为与“歙县

XX 交通事故”有因果关系，可以认定为危害后果不大，违法情节

一般。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七十一

条“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...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，处 2

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规定，同时参照《安徽省道路运输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》，给予申请人责令改正，处

以 2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。被申请人引用的法律依据正确，

处罚裁量得当。

五、申诉理由不成立。一是听证结果无需专门答复。听证是

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给予申请人的一个陈述申辩的

机会。听证期间，被申请人充分听取了申请人的意见，对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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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了复核及采纳。之后，被申请人及

时调查补充了多份证据材料，且经审核后，未能改变申请人的违

法事实和违法情节。因此，被申请人无需对听证结果进行专门答

复，而是在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同时，一并告知其处

罚结果以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。二是申请人主观无过错的理由不

成立。根据《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从事机动车维修

经营业务的，应当在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

后，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备案，并附送

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。而申请人自 2022 年

6 月 1 日登记注册以来，从事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业务，却未按

法律规定依法备案，主观上存在过错。2025 年 3 月初，申请人利

用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具备的技术条件，在未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查

看相关手续情况下，将“方管”焊接至涉案车辆的货箱挡板上，

其改装行为破坏了涉案车辆原有的安全性能指标，导致车辆技术

条件与登记记录严重不符，影响了道路运输的安全性，这种擅自

改装行为本身也违背了经营者诚信合法经营的基本宗旨，申请人

未尽到生产经营安全管理义务，主观上存在过错。三是行政执法

全过程记录问题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，是指在交通运输综合行

政执法过程中，利用执法记录设备对日常检查、调查取证、行政

强制、文书送达等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活动全过程进行记录，

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，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。

被申请人在本案调查取证期间，在有关权力机关所取得的已经查

实的多份证据材料，与申请人陈述相互映证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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链，足以充分证明申请人的违法事实。因此申请人提出需对已经

灭失的改装部件实物全程录像的理由不成立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作为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擅自改装

机动车一案，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充分，执法程序合法，适

用法律正确，自由裁量得当，请求复议机关查明事实，依法维持

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在法定期限内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证据清单、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、立案登记表、案件处理意见书、违法行为通知书、听证申请

书、听证通知书、听证公告、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、法制审核意

见书、集体讨论记录、行政处罚审批表、案件线索移送材料、申

请人询问笔录等调查材料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协查材料、老某汽

车修理厂调查材料等证据材料。

在审理期间，本机关听取了申请人的意见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5 年 7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接歙县公安局交通

管理大队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涉及申请人的违法线索，于 2025 年

7 月 10 日立案后依法进行调查取证，对申请人经营者乔某某进行

了询问，调取了《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》、焊工证等证据材料；先

后两次向歙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发送《协查函》，调取了“歙县 XX

事故”中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的车辆登记信息、勘验、鉴定、

图片资料以及该车擅自改装行为的相关材料；对该车车主洪某进

行了询问，提取了其手机支付改装费用转账截图等。被申请人查

明，申请人系个体工商户，2022 年 6 月 1 日注册，主要经营金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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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品修理、电气设备修理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等。2025 年 3 月初，

申请人经营者乔某某将黄皖 AGXXXX 货车驾驶员汪某自带的“方

管”（每根宽 10 厘米、厚 5 厘米、长 6 米）焊接至该车货箱左右

两侧及后侧挡板上，收取费用 700 元，经焊接后该车的货箱高度

比车辆型号公告信息记录超 20 厘米。申请人未核实相关手续，为

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的货箱加装挡板，擅自改变了车辆的外

廓尺寸，应当认定为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擅自改装机动车行为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四十五条“ 机动车维修

经营者不得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，不得擅自改装机动车”之规定。

2025 年 7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皖黄歙交违通〔2025〕XXX 号《违

法行为通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

由及依据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及听证等权利。

2025 年 7 月 21 日，申请人申请听证。2025 年 8 月 7 日，被申请

人组织听证会，制作了《听证笔录》。2025 年 8 月 26 日，被申

请人进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。2025 年 8 月 27 日，被申

请人召开重大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研究，决定作出皖黄

歙交罚〔2025〕XXX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运输条例》第七十一条“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机动车维修经营

者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，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擅自

改装机动车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

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，处 2 万

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没收假冒伪劣配件及报废车辆；情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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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

顿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以及《安徽省道路运输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》之规定，认定申请人初次违法

且危害后果不大，情节一般，给予申请人罚款贰万元整的从轻行

政处罚。申请人不服，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向本机关申请复议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《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》登记了“注册日期：

2022 年 6 月 1 日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金属制品修理；专用设

备修理；通用设备修理；电气设备修理；机动车修理和维护（除

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”

等信息。申请人 2025 年 3 月为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的货箱

加装的挡板使用不久已自行脱落。

上述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、被申请人提交

的证据等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，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七

条规定，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

运输管理工作。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3 年

第 14 号令）第六条规定，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车维修管理工

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）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。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具有对涉案道路运输（机动车维修）违法行为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。被申请人接到违法线索后，经立案、调查

取证、处罚前告知、听证、法制审核、重大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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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研究等程序，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程序合

法。

其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四十五条“机

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，不得擅自改装机动车。

”以及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二条“机动车维修经营者

不得擅自改装机动车，不得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，不得利用配件

拼装机动车。托修方要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，更换发动机、车身

和车架的，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，机动

车维修经营者在查看相关手续后方可承修”之规定，申请人作为

机动车维修经营者，在未查看相关手续的情况下，按照涉案车辆

驾驶员的要求，为黄皖 AGXXXX 重型自卸货车的货箱加装挡板的行

为，符合上述法规规章规定的“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擅自改装机动

车”的违法行为，故被申请人据此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

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
最后，被申请人查明本案违法所得系不足 1 万元，应当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七十一条“没有违法所得或

者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，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没

收假冒伪劣配件及报废车辆”之规定予以处罚。被申请人根据《安

徽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（2025 年版）》，在

综合考量本案申请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

程度基础上，按照“初次违法危害后果不大”的“一般情节”给

予申请人罚款贰万元的从轻行政处罚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“过罚相当”原则，并无不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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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 2025 年 8 月 28 日作出的皖黄歙交罚〔2025〕

XXX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0 月 23 日


